交通行政许可（当场）决定书

编号：201001

******有限公司 ：

你于  2010年 1  月 17 日提出特殊利用公路许可（设置非公路标志牌） 申请。

经审查，你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 《公路法》、《路政管理规定》  规定的形式，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决定准予交通行政许可，准予你依法从事下列活动：  在G107公路K1188+500M公路用地范围内右侧距路缘石5米处，设置立柱式非公路标志牌，施工日期为2月10日至2月28日，利用时间一年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本机关将在作出本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你颁发、送达 《路政管理许可证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件。

          *****管理局（印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1月26日

